
彰化縣大竹國民小學 1 1 1 學年度 校慶運動會暨科學園遊會第一次 籌備會 

一、 參加人員：全校教職員工。 

二、 主席：校長 

三、 承辦處室：學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 開會地點：視聽教室 

五、 開會日期：111 年 12 月 6 日（星期二）早上 8時。 

六、 討論事項： 

1.日期 112/3/25（星期六）舉行校慶。暫定 112/3/23、112/3/24 上午 8：40 預演。 

2.暫訂 112/2/20-112/3/8 運動賽事報名、3/16(四)個人賽(200M 決賽、跳遠決賽、  

  壘球擲遠決賽、60 公尺預賽、100 公尺預賽)及 3/17(五)個人賽(60M 決賽、100M 

  決賽)舉行運動賽事。上午 7：30 開始檢錄及進行比賽。 

3.暫定校慶程序： 

  (1)舞蹈社團表演(兩個節目)預計 8：40 開始。 

  (2)開幕典禮(3、4、5、6 年級裝飾進行繞場(酌予補助)，9 點開始)。 

  (3)教職員、家長會、校友會等趣味競賽。 

  (4)科學園遊會(開幕典禮結束至中午 12 點)—不能販售吃喝之食物。 

  (5)午餐 ※12:00 用餐。(1、2 年級中午 12:40 自行放學)。 

  (6)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級大隊接力(13：30-15：00)。 

  (7)閉幕典禮(15:00~15:30)。 

  (8)環境整理(15:30~15:50)。 

  (9)放學(16：00)。 

4.開閉幕典禮及運動賽事工作及裁判人員（由學務處安排行政人員及部分科任老師等

協助擔任）。 

5.開幕典禮(含戶外展演舞台等落成儀式、頒獎-大竹服務資深教師(人事室)及服務滿

10 年志工(學務處)等。 

 *本學年度自治市長、模範兒童、孝親兒童改為兒童節前之升旗典禮表揚(112.3.31 星

期五) 

6.團體表演及補助事宜（1.若還有其他社團要參與表演採自由登記-於 1月 15 日前告

知沈主任。2.花鼓棒隊護送校旗進場）。 

  ※補助項目：酌予表演社團補助指導費或表演裝備等。 

*三四五六年級運動員進場每班補助 500 元，由學年統一採購及核銷。 

7.運動競賽項目【三年級（60 公尺、100 公尺、16*100 公尺大隊接力）；四年級 

 （60 公尺、100 公尺、壘球擲遠、16*100 公尺大隊接力）；五、六年級（60 公尺、 

   100 公尺、200 公尺、16*100 公尺大隊接力、跳遠、壘球擲遠）。 

    (1)教務處統籌科學園遊會事宜。待教務處再另行召開學年會議討論細節。 

    (2)輔導處統籌各項相關藝文競賽及展覽事宜。 

    (3)學務處統籌校慶開幕及流程規劃、運動賽事事宜。 

    (4)總務處落成典禮、場佈、休息區、停車區、後勤支援等。 

8.111 學年度校慶第二次籌備會預計於 112 年 2 月 21 日早上 8:00 教師晨會時召開。第

三次籌備會於 112 年 3 月 14 日早上 8:00 教師晨會時召開。 

9.雨天備案：於休息區進行開幕。(機動調整) 

七、臨時動議 

八、決議 



九、散會 

彰化縣大竹國民小學111學年度創校105週年校慶運動會競賽規程 

一、宗  旨：提倡全民運動，增強學生體能，並提高學生運動技能及精神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本校學務處。 

三、比賽日期：112 年 3月 25 日（星期六）。 

四、比賽地點：本校操場。 

五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師生。 

六、總錦標項目：三至六年級田徑總錦標。 

   (若五、六年級總錦標第一名為體育班，則第一名再增額錄取普通班) 

七、 競賽項目：  

   (一)三年級：60 公尺、100 公尺、16*100 公尺大隊接力。 

   (二)四年級：60 公尺、100 公尺、16*100 公尺大隊接力、壘球擲遠。 

   (三)五、六年級：60 公尺、100 公尺、200 公尺、16*100 公尺大隊接力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跳遠、壘球擲遠。  

八、競賽辦法： 

（一）三至六年級各項比賽註冊選手以 2人為限；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級 16*100 公

尺大隊接力，男、女各 8人，共 16 人。 

（二）每一運動員在田徑比賽中，限參加一項（不含接力在內）。 

（三）個人項目：跳遠、壘球擲遠、100 公尺、60 公尺決賽錄取六名並頒發獎狀

及獎品。16*100 公尺接力決賽錄取六名計分，惟獎品頒發前三名。 

（四）各項決賽錄取六名按七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計分，在各項錦標中， 

      總分最多之班級為第一名，次之為第二名，以此類推。如遇二個以上 

      班級所得之總分相等，以各班在各項比賽項目所得第一名之多寡判別 

      之，依此類推。 

（五）三至六年級總錦標各錄取前三名，並頒獎盃一座(若五、六年級總錦標 

      第一名為體育班，則第一名再增額錄取普通班)。 

九、註冊規定：     

（一）註冊日期為即日起至 3月 8日（星期三）12：00 止，請至【大竹校務 

      雲端系統】→【校園報名】處登錄(座號)，請勿逾時。 

（二）凡經註冊不得更改。無故棄權，不出場比賽者，取消其已註冊往後賽 

      程各項比賽資格。 

十、本會一切競賽秩序均由大會競賽組編排之。 


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訂之最新田徑規則。   ． 

（二）比賽爭議除有明文規定者，則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。 

（三）各項比賽均不得穿釘鞋、打赤腳。 

（四）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級 16*100 公尺大隊接力，各班皆要參加，不必填寫 

      出賽選手名單。第二棒接棒後，通過搶道線後，始得搶跑道。 

十二、本規程經鈞長核示通過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彰化縣大竹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創校 105 週年校慶運動會 

 個人競賽報名表  

班  級：______年_____ 班 

隊  員： 

     項目 

   

性別 

跳      

遠 

（5、6年級） 

壘球 

擲遠 

（4、5、6年級） 

60 公尺 

 （3、4、 

5、6 年級） 

100 公尺 

（3、4、 

  5、6年級） 

200 公尺 

(5、6年級) 

男生組 
     

     

女生組 
     

    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每項比賽每班註冊選手以二人為限。每一運動員在田徑比賽中，限 

  參加一項。（不含接力在內）。 

2.註冊日期為即日起至 3月 8日（星期三）12：00 止，請至【大竹校 

  務雲端系統】→【校園報名】處登錄(座號)，請勿逾時。三、四、 

  五、六年級 16*100 公尺大隊接力，各班皆要參加，不必填寫出賽選 

  手名單。 

3.跳遠每人跳 2次，壘球每人投擲 2次，採最優成績計(會前賽即決賽)。 

4.60 公尺、100 公尺預賽採計時取 6名進決賽。200 公尺直接採計時決賽。

16*100 公尺大隊接力則於運動會當天進行計時決賽。 


